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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名称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八岗污泥处理厂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地址
郑州市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八岗镇闫家村南

建设单位（用人

单位）联系人
李想

项目名称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八岗污泥处理厂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

项目简介

郑州市污水净化有限公司八岗污泥处理厂（以下简称“用人单位”）成立于 2009 年 6 月，

位于郑州市航空港综合实验区八岗镇闫家村南，占地 397 亩，建设规模能力为日处理污泥 600

吨，主要接收郑州市市政污水处理厂生产的脱水后污泥。

用人单位现有职工 58 人，其中书记兼厂长 1 人，副厂长 1 人，基层中层行政管理 5 人，其

他行政作业人员 16 人，现场作业人员 35 人，现场作业人员均为男性。另有 12 人为劳务外

包公司外委作业人员，均为男性。

用人单位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并由职业卫生管理机构负责用人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工

作，定期组织接触职业危害的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为作业工人配发有个体防护用品。

2019 年用人单位进行了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2020 年~2023 年每年分别进行了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

项目组人员 郑雪东、冯治钢、郑祥

现场调查人员 郑雪东、冯治钢 调查时间 2024.04.26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李想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郑雪东、郑祥、郑

瑞、冯治钢

现场采样、检测

时间
2024.05.09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

陪同人员
李想

现场调查、现场采样、现

场检测的图像影像

建设项目（用人单位）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及检测结果

危害因素：建设项目生产过程中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粉尘、氨、硫化氢、甲硫醇、噪声；

结果：粉尘、毒物、噪声均符合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建议：（1）加强个体防护用品使用的监督和管理，严禁未佩戴防护用品的作业工人进行接

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

（2）持续关注职业病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的维护保养，确保应急救援设施可靠有效；

发现设备故障及时维修。

（3）接触致敏物（谷物粉尘），即使浓度很低，易感个体也可能产生疾病症状，对某些敏

感的个体，应通过工程控制措施和个人防护用品有效地减少或消除接触，并加强职业健康监

护。

（4）重视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培训，切实安排培训工作。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



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

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5）用人单位应在值班休息区域、办公区、生产车间入口等方便劳动者观看的醒目位置设

置公告栏，其中设置在办公区域的公告栏，主要公布本单位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等；设置在工作场所的公告栏，主要公布各岗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健康危害、接触限

值、应急救援措施，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检测日期等。

（6）按照《职业卫生档案管理规范》的规定，结合用人单位实际情况逐步完善职业病防护

设施“三同时”档案、职业卫生管理档案、职业卫生宣传培训档案、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

检测评价档案、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档案、劳动者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7）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 5 号）的规定，

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内容包括职业病危害防治责任制度；职业病危害警示与

告知制度；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制度；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制度；职业病防护设施维护

检修制度；职业病防护用品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监测与评价管理制度；建设项目职业卫生

“三同时”管理制度；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及其档案管理制度；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与报告

制度；职业病危害应急救援与管理制度；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

其他职业病防治制度。

（8）维护、检修设施时，应事先制订维护、检修方案，明确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维护、

检修时严格按照维护、检修方案和操作规程进行，现场有有专人监护，并设置警示标识。

（9）及时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行上岗前职业健康检查，以排除患有职业

禁忌证的人员从事所禁忌的作业。定期组织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人员进行在岗期间职

业健康检查，以便及时发现健康受损的人员，及时调离岗位。及时组织离岗时和应急职业健

康检查。向职业健康检查机构提交的职业健康检查申请应包括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种类、接

触人数、健康检查的人数、检查项目等，并合理界定职业健康检查对象范围、确定职业健康

检查项目。

用人单位生产过程中，存在外委、外协工程，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

求选择具有相应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并在外包合同中注明外包工程可能产生的职业病危

害因素，应采取的职业病防护措施，以及建设单位与承包方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等。临时聘

用人员应纳入企业职业病防治范畴，加强职业卫生日常监督和管理，做好接触职业病危害因

素的作业人员的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建立并完善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及时开展职业卫生教育与职业健康检查、诊疗工作，提供符合职业病防治要求的职业病防护

设施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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